
 

转发《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关于印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
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穗南更新函〔2018〕13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现将《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旧

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的通知》

（穗更新规字〔2018〕1 号，以下简称“穗更新规字〔2018〕

1 号文”）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来文要求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并就南沙区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引入前期服务机构与合作

意向企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合作意向企业的选择主体，应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选择有专业实力、有社会责

任的企业参与旧村改造。属地镇、街应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

引入合作意向企业的监督管理。 

二、为加快推进旧村改造各项工作，鼓励村集体经济组

织在旧村改造前期启动阶段引入合作意向企业。按照穗更新



 

规字〔2018〕1号文规定引入合作意向企业的旧村合作改造

类项目，优先纳入城市更新年度计划。 

三、本通知印发前已引入前期服务机构的旧村改造项目，

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前期服务协议按程序抄报区城市更

新主管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在服务协议签订日期 1 年内

引入合作意向企业，前期服务机构或其控股企业、关联企业

资格条件和引入程序符合穗更新规字〔2018〕1号文第四条

和五条规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与前期服务机构或其控股

企业、关联企业协商草拟合作意向协议，并按程序组织村民

代表大会进行表决，表决通过的，予以变更为合作意向企业。 

特此通知 

 

附件：《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的通知》

（穗更新规字〔2018〕1 号） 

 

广州市南沙区城市更新局 

2018 年 2月 6 日  

 



 

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企业有

关事项的意见》的通知 
穗更新规字〔2018〕1 号 

 

各区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企业

有关事项的意见》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城市更新局反

映。 

 

 

广州市城市更新局 

2018 年 1 月 4 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 
合作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我市旧村合作改造类项

目合作企业选择工作，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189 号）、《广州市城市更新办

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34 号）等规章规定，制定本意

见。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

作企业、合作意向企业适用本意见。 

第三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合作企业选择主体，应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政府公共交易平台选择有

社会责任、有实力的合作企业进行旧村改造。 

确有需要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选择合作企业前，可按

照本意见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程序引入合作意向企业。 

第四条合作企业及合作意向企业参与旧村合作改造应

符合以下条件： 

（一）近 3 年内无不良诚信记录； 

（二）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 1 亿元。 



 

村集体经济组织可选择联合体作为合作企业及合作意

向企业，组建联合体的企业均应符合上述条件。 

第五条  合作意向企业的选择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否引入合作意向企业组织成

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草拟合

作意向协议，提出候选合作意向企业，报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审核，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征求区城市更

新部门意见；经审核通过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表决，表决

结果在村域范围内公示 7 日以上； 

（三）经公示无异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意向企

业签订合作意向协议；合作意向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将合作意向企业及合作意向协议按程序抄报区政府，并将合

作意向企业在村域范围内公布。 

第六条合作意向协议中可约定合作意向企业在签订合

作意向协议之日起 30 日内按以下标准缴纳履约金： 

（一）用地面积小于 30 公顷的项目应提供不少于 2 亿

元履约金（现金）； 

（二）用地面积大于（等于）30 公顷的项目应提供不



 

少于 3 亿元履约金（现金）。 

第七条  按照本意见第六条规定，在合作意向协议中

约定企业缴纳履约金的，可在协议中同时约定以下内容： 

（一）合作意向企业缴纳的履约金应存入村集体经济组

织、企业共同监管的账户，未经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一致

同意，任何人不得提取、挪用。 

（二）经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意向企业协商一致，或

符合合作意向协议约定终止情形的，履约金本息应退还合作

意向企业。 

（三）合作意向企业报名参加后续合作企业公开招商时，

所缴纳的履约金可转为保证金；履约金低于招商文件要求的

保证金金额的，应补齐差额。 

第八条  公开选择合作企业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项目招商文件，招商文件应

包含合作企业资格、保证金金额、改造对象的基本情况、合

作协议主体框架、评审办法及标准等主要内容； 

（二）招商文件应按程序征求街（镇）、区城市更新部

门、区政府的意见，区政府应从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进

行指导，并抄报市城市更新局； 



 

（三）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规定》，组织招商文件表决、公示； 

（四）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政府公共交易平台公开招商； 

（五）符合招商文件要求的企业均可报名参加公开招商，

非合作意向企业报名时，应按照招商文件的要求缴纳保证金； 

（六）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选中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并于

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将招商结果在区政府、市城

市更新局官方网站上公布。 

第九条  合作企业确定后，竞得企业所缴纳的保证金

在实施方案批复后转为复建安置资金，存入复建安置资金监

管账户。未竞得企业所缴纳的保证金应在招商结果公示期满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退还本息。 

第十条  选择合作改造的旧村，合作协议应当约定，

未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合作企业成立的项目公司不得变

更股东、转让股权。 

选择自主改造的旧村，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不得转让

股权；转让股权的，视为合作改造，应按照本意见第八条规

定执行。 

第十一条 按照本意见引入合作意向企业、缴纳履约金



 

的旧村，优先纳入城市更新年度计划。 

旧村改造的基础数据调查由政府组织进行，引入合作意

向企业的旧村，应在合作意向协议中约定合作意向企业不得

自行开展基础数据调查。 

行政村不具备整村改造条件的，可按程序报经区政府同

意后，以自然村（经济社）为单位进行单独改造。合作企业、

合作意向企业的选择，应按照本意见执行。 

第十二条  市城市更新局应当加强对旧村合作改造类

项目选择合作企业招商活动的监督管理，并会同相关部门制

定监管细则；区政府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村集体经济组织选择

合作企业、合作意向企业的监督管理，区监察部门应当加强

监察，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加强村务监督，对招商活动和信

息披露情况进行监督。 

各区政府可结合本区实际，就合作企业选择的时点、条

件、程序等制定具体的条件和标准，并按程序抄报市城市更

新局。 

第十三条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我

市旧村改造选择合作企业的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

见为准。 



 

《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有关程序的通知》

（穗旧改办〔2011〕51 号）印发前已批复改造方案并实质

推进的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以及本意见印发前已按《广州

市旧村庄更新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选择合作企业的，

不适用本意见。 


